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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0 特征因子点位土壤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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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土壤监测点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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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

5.1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分析

5.1.1主要气候统计资料

详见4.1.3节。

5.1.2 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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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估算模式



120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所推荐的

估算模式 AERSCREEN。

5.1.2.3估算模型参数

估算模型参数见表 5.1-5。

表 5.1-5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149万人（市辖区）

最高环境温度/℃ 38.4

最低环境温度/℃ -30.4

土地利用类型 工业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90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是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

5.1.2.4估算结果

⑴ 正常工况

本项目所有污染源的正常排放的污染物的 Pmax和 D10%估算结果见表 5.1-6。

表 5.1-6 最大浓度估算结果

名称 评价因子 Ci（μg/m3）
评价标准

（μg/m3）
Pi（%） Pmax（%）

最大浓度出

现距离（m）
D10%（m）

喷漆排气

筒*（P1）

PM10（颗粒物） 42.7 450 9.484

182 ——非甲烷总烃 24.8 2000 1.239

其中：二甲苯 16.5 200 8.260

抛丸排气

筒（P2）
PM10（颗粒物） 5.69 450 1.264 182 ——

生产厂房

颗粒物 21.6 900 2.402

100

——

非甲烷总烃 27.3 2000 1.364 ——

其中：二甲苯 18.2 200 9.086 ——

30m跨 颗粒物 2.25 900 0.250 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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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结果显示，在正常情况下，本项目各污染源各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最大落地浓度

贡献值较小，最大占标率均低于 10%，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不明显，在点源和面源中，

喷漆间有组织废气排放的颗粒物占标率最大，为 9.484%。

⑵ 非正常工况

本项目污染源非正常工况排放的污染物的 Pmax和 D10%估算结果见表 5.1-7。

表 5.1-7 最大浓度估算结果（非正常工况）

名称 评价因子 Ci（μg/m3）
评价标准

（μg/m3）
Pi（%） Pmax（%）

最大浓度出

现距离（m）
D10%（m）

喷漆排气

筒*（P1）

PM10（颗粒物） 427 450 94.86

206.5

182 ——非甲烷总烃 620 2000 30.98

其中：二甲苯 413 200 206.5

抛丸排气

筒（P2）
PM10（颗粒物） 212 450 47.03 182 ——

生产厂房 颗粒物 53.2 900 5.907 100 ——

30m跨 颗粒物 22.9 900 2.543 56 ——

预测结果显示，在非正常工况下，各污染物排放浓度会有较大程度的增加，其中有

组织二甲苯最大落地浓度超过相关质量标准，最大占标率为 206.5%。

企业应加强废气处理设施检修，降低废气处理装置出现非正常工作情况的概率，并

制定废气处置装置非正常排放的应急预案，一旦出现非正常排放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

施，降低环境影响。

5.1.2.5评价等级

由表 5.1-6可见，本项目正常工况下 P max =9.48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大气环境》(HJ2.2-2018)，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不需进行进一步

预测评价。

5.1.3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二级评价项目

需进行正常工况下大气污染物核算，具体见表 5.1-8~表 5.1-10。排放口见图 3.1-2。

表 5.1-8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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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排放口

1
P1

喷漆废气

醇酸防锈底

漆

漆雾 40.9 1.635 0.210

非甲烷总烃
喷漆 15.8 0.630 0.081

干燥 23.6 0.945 0.121

其中：二甲苯
喷漆 7.28 0.291 0.037

干燥 10.9 0.436 0.056

环氧富锌底

漆

漆雾 42.0 1.680 0.107

非甲烷总烃
喷漆 14.9 0596 0.038

干燥 22.3 0.893 0.057

其中：二甲苯
喷漆 9.30 0.372 0.024

干燥 14.0 0.558 0.036

环氧云铁中

间漆

漆雾 40.0 1.598 0.104

非甲烷总烃
喷漆 16.3 0.651 0.042

干燥 24.4 0.976 0.062

其中：二甲苯
喷漆 10.9 0.434 0.028

干燥 16.3 0.651 0.041

2 P2 抛丸废气 粉尘 6.78 0.224 0.225

主要排放口合计

颗粒物 0.646

非甲烷总烃 0.401

其中：二甲苯 0.222

表 5.1-9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

号

排放口

编号

产物环

节
污染物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年排放量

（t/a）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

（mg/m3）

1
生产厂

房

焊接、切

割、打

磨、喷漆

无组织

焊烟

设 5套移动式焊烟

净化装置，捕集效

率 95%，净化效率

95%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表 2中无组织排放

监测浓度限值

1.0 0.037

喷

漆

漆雾

在封闭的厂房内独

立封闭喷漆间进行

1.0 0.042

非甲烷

总烃

《工业涂装工序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21/3160-2019

）》中厂界无组织

2.0 0.101

二甲苯 1.0 0.057

http://vocs.bjx.com.cn/zt.asp?topic=%b4%f3%c6%f8%ce%db%c8%be%ce%ef
http://vocs.bjx.com.cn/zt.asp?topic=%b4%f3%c6%f8%ce%db%c8%be%c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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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监测浓度限值

打磨粉尘

在封闭的厂房内独

立作业区进行，产

生的无组织烟尘有

70%自然沉降至地

面，其余 30%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表 2中无组织排放

监测浓度限值

1.0 0.009

切割烟尘 / 1.0 0.004

2
30m跨

厂房

焊接无

组织
焊烟

设 3套移动式焊烟

净化装置，捕集效

率 95%，净化效率

95%

1.0 0.026

合计

颗粒物 0.118

非甲烷总烃 0.101

其中：二甲苯 0.057

表 5.1-10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核算年排放量（t/a）

1 颗粒物 0.764

2 非甲烷总烃 0.502

3 其中：二甲苯 0.279

5.1.4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即为保护人群健康，减少正常排放条件下大气污染物对居住区的

环境影响，在污染源与居住区之间设置的环境防护区域，在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应有

长期居住的人群。

本次环评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预测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推荐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模式进行计算。拟建项目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

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计算结果均无超标点，无需设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5.1.5 卫生防护距离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以生产厂房和 30m跨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二甲苯

计算。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 3840—91）中有关规

定，各类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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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C—工业企业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量可以达到的控制水平；

Cm—标准浓度限值；

L—工业企业所需卫生防护距离，m；

r—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生产单元的等效半径，m；

A、B、C、D—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无因次，根据工业企业所在地区近五年

平均风速及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源构成类别确定。

由鞍山市气象资料和项目情况，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的选取见表 5.1-11。

表 5.1-11 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

序号 计算系数 五年平均风速 L≤1000

1 A 2~4 350

2 B ＞2 0.021

3 C ＞2 1.85

4 D ＞2 0.84

根据工程分析，无组织源强见表 5.1-12。

卫生防护距离是指生产单元（生产区、车间或工段）距离居民区的距离。因此，以

企业无组织排放区域为单元计算卫生防护距离。生产单元的等效半径及无组织污染物排

放源控制水平下的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结果见表 5.1-12。

表 5.1-12 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结果

生产单元等效半径（m）
生产厂房（71.1m） 30m跨（33.5m）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二甲苯 颗粒物

控制水平（Qc）及相

应卫生防护距离

控制外排量（kg/h） 0.247 0.196 0.164 0.023

计算卫生防护距

离（m）
1.793 3.523 17.05 0.6732

调整后卫生防护距离（m） 100 50

综合以上分析，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分别以生产厂房、30m跨厂房为中心，四周分别

外延 100m、50m的包络线范围内。项目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均在卫生防护距离之外，符

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包络线图见图 5.1-1。


